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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22-030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在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光源四路 9 号的公司光明工

厂二期办公楼 308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 12 人（其中，独立董事邹雪城、周小雄、翟洪涛以及董事徐志清、王裕奎均因疫

情防控原因，董事刘丽梅因工作原因，均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并以通讯方式表

决）。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其中，监事秦湘灵因疫情防控原因，以

视频会议方式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臧卫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讨

论，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32）刊载于 2022 年 10 月 29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莱宝”）提供担保是在对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

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重庆莱宝具有较为充分的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担保

有利于提高重庆莱宝的履约能力，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财务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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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本次担保的被

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方未向公司提

供反担保，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重庆莱宝提供如下担保： 

（1）被担保人：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两年，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或等值外币。 

（3）担保范围：为重庆莱宝开具银行承兑、银行保函、信用证、借款、应付账款履

约提供相应担保。 

（4）授权有效期内发生的、在董事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各项担保事项，授权

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进行签批。 

（5）授权有效期内发生对重庆莱宝担保总额超出上述规定的额度后发生的每一笔

对外担保，需严格遵照对外担保相关制度及证券监管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如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权限时）的审批程序。 

（6）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两年。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0 月 2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对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3）。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并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2/3

以上董事同意，该议案获得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2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同时聘请其为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建议支付其 2022 年度审计报酬

合计 110 万元（不含税金额，其中，财务审计报酬 9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报酬 20 万

元）。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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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和《关于公司聘

请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刊载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分

别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登载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的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曾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应职责，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曾燕的简历如下： 

曾燕：女，1987年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2017年 8月至 2021 年 1月，在

重庆神华薄膜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任职党政工作部副经理；2021年 2月至 2022

年 2月，在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系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工作，任职工会副主席；2022年 2月至今，在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

职资产经营部高级职员。2022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截

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9 日 


